关于开展贵州中医药大学时珍学院2025年固定资产盘点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
为进一步全面加强和规范学校固定资产管理，落实资产使用管理主体责任，现就开展2025年固定资产盘点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盘点目标
1、对学校2024年度固定资产账务与实物管理情况进行清理与核查，真实完整地反映2024年度学校固定资产管理和使用情况，进一步明晰和细化固定资产台账；
2、根据资产盘点发现和暴露的问题，全面总结经验，认真分析原因，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健全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二、盘点范围
本次资产盘点对象范围:截至2024年12月31日已经入账在库的全校固定资产（不含图书类）。
三、参与部门及人员
1.牵头部门：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办公室
2.协作部门：审计处、财务处、各二级单位资产管理员
四、工作安排
（一）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办公室盘查阶段（2025年2月24日——2025年3月19日）
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办公室对各部门资产按部门进行实地盘查，对有问题的资产进行一一核实、查对、登记；最后实验室与资产办公室将各院（部）负责人签字盖章的资产台账存档，并把复印件发给各院（部）。
（2） 审计处和财务处监盘阶段（2025年2月24日——2025年3月25日）
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办公室实地盘查结束后，由审计处和财务处监盘抽查全校固定资产。
（四）总结汇报阶段（2025年3月25日——2025年3月31日）
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办公室对本次资产盘点结果进行汇总和分析，形成资产盘点报告提交学校审议。
五、盘点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年度资产盘点结果是学校年度重点工作之一。各二级单位要加强资产盘点工作领导，积极配合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办公室的清查盘点工作。资产盘点工作小组要对本部门资产认真核对，切实做到全面细致，确保账物相符。
（二）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办公室的盘点报告应如实反应资产使用和管理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不得瞒报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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